
1

证券代码：002314 证券简称：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：2026-024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买入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放弃权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1. 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尚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

备案确认。

2. 根据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杭州萧山平安基石贰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石贰号基

金”）等交易各方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》（以下

统称“《增资协议》”）相关约定，公司及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南山”）作为一致行动人，在基石贰号

基金投资期内及投资期限届满后对其持有的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宝湾物流”）31.3941%股权享有买入选择权，且应当一

次性全部买入。若公司本次对基石贰号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2%股权行

使买入选择权未获公司股东会批准，为避免不行使或未按约定行使买

入选择权可能导致的风险，中国南山有权依据《增资协议》的相关约

定，在履行其必要内部决策程序后，向基石贰号基金继续推进后续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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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安排，主张一次性买入宝湾物流股权；如基石贰号基金接受中国南

山行使买入选择权的意思表示，中国南山将单独买入全部宝湾物流股

权；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仍为宝湾物流第一大股东，对宝湾物流的控制

权未发生变化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

公司于 2026 年 6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买入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放弃权利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1.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宝湾物流于 2021年 8月通过公开挂牌增资扩

股的形式，引入投资者基石贰号基金。基石贰号基金以现金方式向宝

湾物流增资人民币 35亿元，取得其 31.3941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宝湾物

流股权”）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6月 29日、2021年 8月 31日刊登

于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增资扩股引入

投资者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9）、《关于子公司公开挂牌增资

扩股引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74）。

根据公司与基石贰号基金等交易各方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相关约

定，公司及中国南山、公司及中国南山的控股子公司或指定第三方有

权在基石贰号基金投资期限届满后，行使买入选择权，买入其持有的

宝湾物流股权，并且应全部一次性买入。目前，基石贰号基金的投资

期限即将届满，公司综合考虑自身的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，拟以自有

资金 222,971,832.29 元对基石贰号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2%股权行使

买入选择权；同时，放弃对基石贰号基金所持有的宝湾物流 22.2865%

股权行使买入选择权。根据《增资协议》相关约定，中国南山有权以

3,277,028,167.71元买入宝湾物流 29.3941%股权。上述交易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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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持有宝湾物流 55.0735%股权，中国南山持有宝湾物流

44.9265%股权。宝湾物流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

发生变化。

2. 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其通

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本公司 68.43%的股份。公司与中国南山共

同参与本次交易，构成关联交易。

3. 2026 年 6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4

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买入控股子公司部分

股权及放弃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舒谦先生、赵建潮先

生、李鸿卫先生、胡润结女士、兰健锋先生回避表决。该议案提交董

事会审议前，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

以 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。

4.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金额为 222,971,832.29 元，公司放弃权利

部分股权对应金额为 2,484,630,870.17 元，合计金额 2,707,602,702.46

元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6,877,221,620.29元，本次交易金

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超过 5%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7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

审议，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交

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本次交易相关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转让方基本情况

名称：杭州萧山平安基石贰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9MA2HYFF67C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诺德财富中心 1幢 1002
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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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909.008189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：邓苓榛

成立时间：2020年 6月 22日

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东情况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平安创赢资本管理

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杭州萧山平安基石贰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9.9967%

和 0.0033%股权。

经查询，基石贰号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名称：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号南山开发集

团赤湾总部大厦 33楼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，未上市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618832976D

法定代表人：舒谦

注册资本：180,000万元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土地开发，发展港口运输，相应发

展工业、商业和旅游业；运输设备租赁服务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土地

使用权租赁；住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

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仓储服务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

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股东情况：招商局（南山）控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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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、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黄振

辉投资有限公司、中国近海石油服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和银川有限公

司分别持有中国南山 36.52%、26.10%、23.49%、7.83%、3.92%、1.64%

和 0.50%的股份。

财务情况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7,418,964.50

万元，总负债 5,068,622.10万元，净资产 2,350,342.40万元；2025年，

该公司营业收入 2,612,898.32万元，净利润-58,998.35万元（以上数据

已经审计）。

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7,319,686.65万元，总负债

4,970,323.68万元，净资产 2,349,362.97万元；2026年 1-4月，该公司

营业收入 601,398.18万元，净利润-115.81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

关联关系：中国南山系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参与本次交易，构成

关联交易。

经查询，中国南山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名称：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364,400万元

成立时间：2011年 7月 28日

法定代表人：吕峰

住所：深圳市赤湾六路 8号南山开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 2301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投资物流行业、商贸行业及相关投

资咨询，仓储代理，机械设备租赁，国内货运代理，货物装卸、分拣

业务，物流信息、商务信息咨询，国内贸易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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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

工程管理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

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无

股东情况：公司、中国南山及基石贰号基金分别持有宝湾物流

53.0735%、15.5324%和 31.3941%股权。

经核查，宝湾物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主要财务数据

宝湾物流母公司财务情况：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总资

产 1,861,082.96万元，总负债 975,557.86万元，净资产 885,525.10万元；

2025年，该公司营业收入 5,289.89万元，净利润 31,259.86万元（以上

数据已经审计）。

截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 1,809,037.73 万元，总负

债 926,794.93万元，净资产 882,242.80万元；2026年 1-4月，该公司

营业收入 1,721.11万元，净利润-3,282.31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

（三）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

股东

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

实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
持股比例

实缴出资额

（万元）
持股比例

南山控股 193,400.00 53.0735% 200,687.83 55.0735%

中国南山 56,600.00 15.5324% 163,712.17 44.9265%

基石贰号基金 114,400.00 31.3941% - -

合计 364,400.00 100% 364,400.00 100%

（注：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登记为准）

（四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

1. 审计情况

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以 2025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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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基准日，出具了《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德师报（审）

字（26）第 P06739号）。

2. 评估情况

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

了《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拟行使买入选择权，回购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所

涉及的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信

资评报字（2026）第 080037号，以下简称“《资产评估报告》”）。

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月 31日，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，宝湾

物流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1,188,913.04万元（本次评估结

果尚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）。具体评估结果如下：

1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

总资产账面值为 1,861,082.96 万元，评估值 2,164,470.90万元，

增值 303,387.94万元，增值率为 16.30%。

总负债账面值为 975,557.86万元，评估值 975,557.86万元，增值

0.00万元，增值率为 0.00%。

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885,525.10万元，评估值 1,188,913.04万元，

增值 303,387.94万元，增值率为 34.26%。

2）市场法评估结论

经市场法评估，宝湾物流在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的股

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1,257,100.00万元，增值额 371,574.90万

元，增值率 41.96%。

3）评估结论选取

经综合分析，评估人员确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,188,913.04

万元作为本次经济行为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。理由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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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市场法是通过分析对比公司的各项指标，以对比公司股权或

企业整体价值与其某一收益性指标、资产类指标或其他特性指标的比

率，并以此比率倍数推断被评估单位应该拥有的比率倍数，进而得出

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的价值。评估人员对可比公司的财务信息比较有

限，可能存在可比公司独有的无形资产、或有负债等不确定因素或难

以调整的因素，致使存在上市公司比较法的评估结果与实际企业价值

离散程度较大的风险。同时市场法评估采用的大多是市场交易的历史

数据，比较因素调整方式的主观性相对较强。资产基础法通过预测核

心资产未来租金收益并折现，直接反映了资产的盈利能力和市场接受

度。对于仓储这类经营性物业，将“园区经营能力”和“运营效率”

转化为具体的数字，能够将企业的具体租金水平与市场平均水平进行

对比，评估出的价值更贴近市场行情。当子公司整体采用资产基础法

时，对其核心资产（投资性房地产、房屋建筑以及土地）采用的收益

法进行评估，实际上是对整体评估结果的优化，使得加总后的企业价

值更接近其真实的经营价值。

考虑到资产基础法能够更好的反映评估对象的真正价值，因此本

次评估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。

四、交易定价依据

根据《增资协议》约定，并参考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宝湾物流在

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1,188,913.04万元。基石贰号

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31.3941%股权，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对价

为 35亿元。其中，公司拟买入的宝湾物流 2%股权和中国南山拟买入

的宝湾物流 29.3941%股权，对应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222,971,832.29

元和 3,277,028,167.71元，均以现金方式支付。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

结果为参考依据，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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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、中国南山、基石贰号基金及宝湾物流拟签署相关协议，协

议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 交易主体：转让方为基石贰号基金，受让方为公司及中国南山，

标的公司为宝湾物流。

2. 交易标的：基石贰号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31.3941%股权。

3. 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：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，交易标的股权交

易总对价为 35亿元。其中，公司买入宝湾物流 2%股权对应的交易对

价为 222,971,832.29元，中国南山买入宝湾物流 29.3941%股权对应的

交易对价为 3,277,028,167.71元。各受让方应于协议生效后按照协议

约定以现金方式向基石贰号基金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。

4. 股权交割及权利义务安排：基石贰号基金承诺其对拟转让股权

拥有合法、完整的处分权，相关股权不存在质押、查封或其他权利受

限情形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及中国南山按照受让股权比例享有相

应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。

5. 协议生效：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盖章后生效。

6. 违约责任：协议各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，任何一方

违反协议约定的，应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
7. 争议解决：因协议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各方应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。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本次买入基石贰号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2%股权，主要系综合

考虑公司目前资金安排、资产负债结构、经营规划及整体财务稳健性

等因素，在满足《增资协议》相关约定、维持对宝湾物流控制权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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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保障公司整体经营稳健性的基础上，审慎确定本次交易方案。

同时，公司未对基石贰号基金持有的剩余股权主张和行使买入选

择权，系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策。本次交易

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宝湾物流 55.0735%股权，对宝湾物流的控制权未

发生变化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

营能力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交易标的净资产评估值，经各方协商确定，价

格合理、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七、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事项

1. 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尚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

门备案确认。

2. 根据《增资协议》相关约定，公司及中国南山作为一致行动人，

在基石贰号基金投资期内及投资期限届满后对其持有的宝湾物流股

权享有买入选择权，且应当一次性全部买入。若公司本次对基石贰号

基金持有的宝湾物流 2%股权行使买入选择权未获公司股东会批准，

为避免不行使或未按约定行使买入选择权可能导致的风险，中国南山

有权依据《增资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在履行其必要内部决策程序后，

向基石贰号基金继续推进后续交易安排，主张一次性买入宝湾物流股

权；如基石贰号基金接受中国南山行使买入选择权的意思表示，中国

南山将单独买入全部宝湾物流股权；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仍为宝湾物流

第一大股东，对宝湾物流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

表范围发生变化。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

本年年初至目前，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中国南山及其子公司累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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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7,464万元。

九、备查文件

1.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

2.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

3. 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

4.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拟行使买入选择权，回购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股

权所涉及的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

5. 股权转让协议书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6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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